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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之规定，专项债券需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

主体。 

（二）项目业主部门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达州市投资有限公司为万达开科技创新示范园申请专

项债券的项目业主，其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 达州市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700720894882G 

机构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机构地址 达州市通川区文化街 62号 

负责人 陈珏光 

注册资本 24621 万元 

成立时间 2001年 03月 21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范围 受市政府委托投资开发建设本市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项目、

公益性项目、西迁市级各部门现有国有房地产、城市公共资源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